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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  公共巴士路線表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 
《 2013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 (第 55號法律公告 ) 
《 2013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大嶼山北部及赤鱲角機場 )令》  
(第 56號法律公告 ) 
《 2013年路線表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令》(第 57號法律公告) 
《 2013年路線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令》(第 58號法律  
公告 ) 
《 2013年路線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令》 (第 59號法

律公告 ) 
 
  第 55至 59號法律公告所載命令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下稱 "該條例 ")第 5(1)
條作出，以列出 4家專營巴士公司 1經營的非獨營巴士路線的更新

路線表。  
 
2.  根據該條例第 5(1)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向現有
專營巴士公司批予權利，以在藉命令指明的路線經營公共巴士

服務。該條例第 15(1)條訂明，運輸署署長在諮詢巴士公司後，
可要求巴士公司暫時開辦新路線並更改某些指明路線。除非行

                                                 
1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THB(T)L 2/4/115)所述，餘下的一間專營巴士

公司，即龍運巴士公司有限公司，在 2011年 10月 1日至 2012年 11月 30日期間，
並沒有調整其路線或開辦新的路線，因此並無需要爲它制定新的路線表令。  

 



 2

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在有關期限屆滿前根據第 5(1)條作出命
令，否則有關更改的有效期最長為 24個月。據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3年 4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HB(T)L 2/4/115)
所述，當局作出第55至 59號法律公告，旨在讓於 2011年 10月 1日
至 2012年 11月 30日期間根據該條例第 15(1)條實施的服務改動可
以繼續有效。  
 
3.  第 55號法律公告廢除《2012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
(2012年第 4號法律公告 )，並更新城巴有限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線
(大嶼山北部及赤鱲角機場除外 )路線表。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所述，在港島和過海隧道巴士服務的專營權方面，城巴有限公

司取消了一條路線，並對 28條路線作出改動。  
 
4.  第 56號法律公告廢除《2012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大
嶼山北部及赤鱲角機場 )令》(2012年第 5號法律公告 )，並更新城
巴有限公司在大嶼山北部及赤鱲角機場經營的巴士路線路線

表。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城巴有限公司就其北大嶼山

和赤鱲角機場巴士服務的專營權，對 6條路線作出改動。  
 
5.  第 57號法律公告廢除《 2012年路線表 (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司 )令》 (2012年第 6號法律公告 )，並更新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線路線表。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

述，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開辦了一條新路線，取消了一條路
線，並對 45條路線作出改動。  
 
6.  第 58號法律公告廢除《 2012年路線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令》 (2012年第 8號法律公告 )，並更新新大嶼山
巴士 (1973)有限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線路線表。據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所述，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對兩條路線作出改動。 
 
7.  第 59號法律公告廢除《 2012年路線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
服務有限公司 )令》(2012年第 155號法律公告 )，並更新新世界第
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線路線表。據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所述，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對 16條路線作出改
動。  
 
8.  據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所述，因應 2013年 1月發表的施
政報告中提出的政策措施，當局會採取新的 "區域性模式 "推動巴
士服務重組。當局會以一個地區而非個別路線作為檢視及重組

巴士服務的基礎，以確保資源的運用能更具成本效益。使用量

低的路線會減少甚至取消，騰出的資源則會投放到服務同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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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或需求高的路線，以爭取公衆的接納。當局會在今年稍後先

在北區落實新的模式。並會分期在其他區域／區份 2推展。  
 
9.  據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所述，當局作出上述的主要服務

改動前，曾徵詢各相關區議會的意見，而有些區議員提出進一

步改善巴士服務的建議，運輸署已適當地考慮這些建議。  
 
10.  據交通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並無就該 5項命令諮
詢該事務委員會。  
 
11.  該 5項命令將於 2013年 8月 1日起實施。  
 

 
第 II部  生效日期公告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章 ) 
《 2013年〈 1993年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60號法律公告 ) 
 
12.  環境局局長藉第 60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3年 7月 1日為
《 1993年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 )條例》 (1993年第13號 )第 33條的部
分 (即 "油漆工程 "3的部分 )開始實施的日期。  
 
13.  修訂條例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為實施主體條例而將 8項新
的工序納入為指明工序。除將 "油漆工程 "納入為指明工序的條文
(即第 33條的部分 )外，修訂條例的所有條文已實施。  
 
14.  經查詢，政府當局解釋，現時香港沒有油漆工程，但為

求完備，政府當局認為應啟動管制"油漆工程"的指明工序條

文，以確保任何日後的油漆工程有適當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

放控制。  
 
15.  據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並無就生效日期公告

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2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 "其他區域／區份 "指新界西、新界東 (北區以外

的其他區份 )、九龍及港島。  
3 根據《 1993年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 )條例》附表 1第 31項，"油漆工程 "是指 "處理

能力超過 35立方米 (以塗料產品計 )的工程，而在該等工程中生產或製造包括
油漆、清漆及真漆的塗料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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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條例》 (第 448章 ) 
《〈 2011年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修訂 )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第
61號法律公告 ) 
 
16.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藉第 61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3年 4月
22日為《 2011年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修訂 )規例》 (2011年第 158
號法律公告 )(下稱 "修訂規例 ")開始實施的日期。  
 
17.  修訂規例於 2011年 11月18日刊登憲報，以修訂《空運 (航
空服務牌照 )規例》 (第 448章，附屬法例A)。立法會沒有成立小
組委員會，詳細研究修訂規例。  
  
18.  修訂規例處理下列事宜  
 

(a) 空運牌照局 (下稱 "牌照局 ")在決定是否發牌或為牌照續
期前，無須再考慮航空服務會否因此出現不符合經濟原

則的重疊；  
 
(b) 牌照局必須顧及公眾利益、航空服務的發展，並信納申

請人現時 (並會繼續 )有財政能力營運其擬提供的航空服
務；  

 
(c) 牌照持有人若很有可能無法履行所規定的財務責任，必

須通知牌照局；  
 
(d) 發牌安排將由按個別航線為本改為以航空公司為本，而

就牌照所收費用的結構亦因應上述變更而有所調整；  
 
(e) 訂明在過渡期間的安排；  
 
(f) 提高現行罰則，以配合現今情況；  
 
(g) 授權行政長官委任任何人向牌照局提供協助或作為顧

問，助其履行職務；及  
 
(h) 任何非本地的航空公司只須持有等同於航空營運人許

可證 ("許可證 ")的文件，便可按照由民航處發出的經營
許可證，使用香港註冊飛機提供往返香港的定期航空服

務。  
 
19.  據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1年 11月 16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檔號：THB(T)CR 8/951/68)所述，修訂規例將於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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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議員可參閱該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瞭解進一步資料。  
 
20.  據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並無就生效日期

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總結意見 

 
21.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各項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

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王嘉儀  
2013年 4月 25日  
 


